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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

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13 号—保荐业务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关法律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国信证券”或“保荐机

构”）作为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蓝晓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的

持续督导保荐机构，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

认真、审慎的核查，具体核查情况如下： 

 

一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发行上市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同意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

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1]186 号）同意，公司向特定对象

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5,194,410 股，每股发行价为 24.69 元，募集资金总额

为 128,249,982.90，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,457,730.18 元后，募集资金净额为

124,792,252.72 元。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

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，并出具了天健验〔2021〕103 号《验资报告》。 

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，限售期为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。本次发行后，公司总股本由 214,574,377 股

变更为 219,768,787 股。 

（二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发行上市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

2022 年 5 月 25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2-056），以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，

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 4.30 元（含税），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。

权益分派前公司总股本为 219,683,525 股，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 329,525,287 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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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寇晓康 92,807,614 7,643,485 1.51 0 1,725,000 

2 高月静 49,101,703 4,043,937 0.80 0 930,000 

合计 141,909,317 11,687,422 2.31 0 2,655,000 

注 1：上表所述限售股份为首发后限售股及高管锁定股的合计数量。 

注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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